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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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931][bookmark: _Toc369531692][bookmark: _Toc352691656]（投标人可自行调整目录格式。文件须编制目录）
一、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bookmark: _Toc359594235][bookmark: _Toc482188651][bookmark: _Toc391394111][bookmark: _Toc385943065][bookmark: _Toc370676426]（一）投标函
新兴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招标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项目名称）监理招标项目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         元）的投标总报价，监理服务期限：        ，按合同约定完成监理工作。
[bookmark: _Toc103691798][bookmark: _Toc103692031]2. 我方的投标文件包括下列内容：
（1）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授权委托书（如有）
（4）企业基本情况表
（5）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资格一览表
（6）拟任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名确认表
（7）投标人的其他评审情况
（8）投标人声明函
（9）投标人承诺书
（10）交纳招标代理服务费的承诺书
（11）其他资料
（12）监理大纲
投标文件的上述组成部分如存在内容不一致的，以投标函为准。
3．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撤销投标文件。
4．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
（1）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bookmark: _Toc352691658][bookmark: _Toc369531694][bookmark: _Toc1187]（3）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4）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5．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6．我方已经详细地阅读了全部招标文件及其附件，包括澄清及参考文件（如有）。我方已完全清晰地理解招标文件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含糊不清和误解之处，同意放弃对这些文件所提出的异议和投诉的权利。
7.                            	（其他补充说明）。

[bookmark: _Toc16568][bookmark: _Toc352691660][bookmark: _Toc369531695][bookmark: _Toc352691659][bookmark: _Toc16824][bookmark: _Toc369531696]投 标 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391394112][bookmark: _Toc482188652][bookmark: _Toc370676427][bookmark: _Toc385943066][bookmark: _Toc359594236][bookmark: _Toc247514246][bookmark: _Toc152045787][bookmark: _Toc247527827][bookmark: _Toc144974856][bookmark: _Toc369531697][bookmark: _Toc17960][bookmark: _Toc361508752][bookmark: _Toc352691661][bookmark: _Toc384308375][bookmark: _Toc300835209][bookmark: _Toc152042576]日期：      年   月   日

（二）投标函附录
项目名称：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
	序号
	条款名称
	约定内容
	是否响应
	备注

	1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           
	
	

	2
	监理服务期限
	总工期为730个日历天【其中包含：施工期为365个日历天，缺陷责任期365个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招标人开工报告批准日期为准）
	
	

	3
	投标有效期
	自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计算90天
	
	

	4
	[bookmark: _Toc221452749]质量控制目标
	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等现行相关工程质量验评标准，达到合格标准。
	
	

	5
	[bookmark: _Toc221452757]对招标文件的确认和意见
	[bookmark: _Toc221452758]确认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
	
	

	6
	[bookmark: _Toc221452759]监理报价中未包含
内容
	[bookmark: _Toc221452760]监理报价中无未包含的内容
	
	

	7
	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4.1项规定
	按招标文件规定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或采用工商部门格式）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注：后附法定代表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三、授权委托书（如有）
（或采用工商部门格式）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投标人单位名称）    的    （姓名）    为我公司参加投标、签署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的监理投标文件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我承认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工程的投标文件的内容。
委托权限：从本授权委托书发出之日至     年     月      日。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          （签字） 性别 ：      年龄：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后附授权委托人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2、如由法定代表人投标的，不须填写本授权书，本授权书的格式可以删除。
3、本项目采用全电子远程开评标，在本项目开标评标期间，请授权人保持手机畅通，以便可以及时联系处理开评标时出现的一切情况。
[bookmark: _Toc361508760]
四、企业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
	投标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企业监理资质证书
	类型：                    等级：      证书号：

	营业执照号
	
	员工总人数：

	注册资本
	
	其中
	高级职称人员
	

	成立日期
	
	
	中级职称人员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技术人员数量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各类注册人员
	

	经营范围
	

	投标人关联企业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与投标人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备注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于本表后面附以上资料复印件：①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②有效期内的资质证书；③投标人开户许可证或银行出具基本账户证明。

五、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资格一览表

项目名称：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
	项目
	内容
	备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称
	
	

	注册证书（或资格证书）编号
	
	

	注册证书（或资格证书）
证书专业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于本表页后面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的注册执业证书、职称证书、社保证明材料等；

六、拟任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名确认表


本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证号：                          ，已认真阅读 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 的监理招文中的投标须知、合同条款、工程建设标准及其他有关文件，愿意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担任总监理工程师一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后附相关人员的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此表由投标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必须由对应的负责人签字确认。
[bookmark: _Toc482188667][bookmark: _Toc152042594][bookmark: _Toc152045805][bookmark: _Toc179632825][bookmark: _Toc144974873]

七、投标人的其他评审情况

项目名称：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



投标人根据“第三章  评标办法”自行编制格式。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于本表页后面附所有证明材料。



八、投标人声明函

致：新兴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我公司作为贵单位拟建的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的监理招标的投标人，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公司没有处于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况等。
二、本单位保证投标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的。
三、我公司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串标，不出让投标资格，不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四、我公司近三年没有下列情形之一：
1.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投诉；
2.无故放弃中标的；
3.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或违法转包、分包工程，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违规转让企业资质证书）；
4.由于本单位原因，拖欠分包单位工程款或材料供应单位材料款，引发集体上访或聚众闹事；拖欠和克扣劳务人员工资，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农民工集体上访或聚众闹事；
5.办理各项业务如资质申报、人员信息备案等手续时（或已办结取得审批通过的），经核查发现存在欺骗行为（如伪造证明材料、捏造或瞒报事实或存在其他弄虚作假方式等）；
五、我公司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2项、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六、如我司有幸中标，承诺在履行本工程施工阶段的委托监理合同时，必须在施工现场建立项目监理机构。监理机构人员（含项目总监与其他监理人员）中标后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变更条件，且须经招标人同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变更。
七、我司没有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八、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招标项目投标。
如我公司违反以上承诺中任何一条的，除本项目的投标按无效处理外，投标行为还须按“提供虚假投标材料”上报相关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九、投标人承诺书

致：新兴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我公司作为参与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的监理招标投标活动的投标人，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在本次招标投标活动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资质、业绩（如有）、获奖（如有）、人员、财务（如有）、社保（如有）、纳税（如有）、各类证书等，都是真实、有效的。
二、同意你方对我司在本次招标投标活动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资质、业绩（如有）、获奖（如有）、人员、财务（如有）、社保（如有）、纳税（如有）、各类证书等证明材料在有关平台进行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基本信息
1、承诺人类别：法人
2、承诺人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四、承诺类型：主动型
五、承诺事由：参与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的监理招标投标活动。
六、承诺有效期：同投标有效期。
七、公开类型：向社会公开。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方承担。

承诺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十、交纳招标代理服务费的承诺书

致：新兴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我公司经研究  新兴县新兴江桐村至新洲桥段中小河流治理工程监理  招标文件的投标须知、合同条款及其他有关文件后，如有幸成为本项目的中标人，我公司承诺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的7个日历天内向本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一次性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
如我公司违约，愿凭招标代理机构开出的违约通知，按上述承诺金额的200％在我方提交的投标保证金（保函）或本项目合同的监理费中扣付。
特此承诺！


承诺人：               （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十一、其他资料

1、投标人没有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列为执行期内的失信被执行人，须提供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的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件。
2、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十二、监理大纲


投标人自行编制格式。
[bookmark: _GoBack]
